
证券代码：430090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同辉信息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73 

 

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计 2024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公司预计 2024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情况  

因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，为确保公司有充足资金，2024 年度同辉佳视

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拟向金

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综合授信（包括新增及原授信

到期后续展）。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总授信额度范围

内，办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融资事宜，并签署有关与各家金融机构发生业务

往来的相关各项法律文件。授权期限自公司本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

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止。 

公司 2024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额度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

额度为准，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。  

 

二、会议审议情况  

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

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；同日，召开第五届董事

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。 

根据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

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 

三、申请授信额度的必要性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 



本次预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，是公司和子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

的正常所需，将对公司和子公司日常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，符合公司与全体股

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（一）《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

议》； 

（二）《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

议第三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 

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 2024 年 4 月 29 日 


